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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洪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贾海波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湄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8,925,444,993.78 9,193,312,846.37 -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2,657,711,993.98 2,770,708,985.29 -4.0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7,291,145.82 9,709,869.75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335,162.82 190,170,618.61 -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88,899,220.10 1,132,550,699.39 -12.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4,999,335.53 49,164,825.13 -4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1,771,249.50  47,267,230.16 -53.9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2 1.98 减少 1.0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0.04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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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6,371.1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2,463,261.13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

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15,590.59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

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

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

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

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72,506.96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307,450.70  

所得税影响额 -599,450.82  

合计 3,228,08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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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70,166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北京东嘉投资有限公司 506,461,840 44.50 506,461,840 质押 354,508,000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409,094,591 35.94  质押 204,540,000 

国有法

人 

贵州农金投资有限公司 7,770,015 0.68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53,036 0.19  无  
境外法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1,829,960 0.16  无  其他 

创金合信基金－工商银

行－外贸信托－外贸信

托·稳富 FOF单一资金

信托 

1,343,128 0.12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孙巍 840,000 0.07  无  
境内自

然人 

纪家鑫 650,000 0.06  无  
境内自

然人 

万锦飚 631,400 0.06  无  
境内自

然人 

谢香镇 608,000 0.05  无  
境内自

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9,094,591 人民币普通股 409,094,591 

贵州农金投资有限公司 7,770,015 人民币普通股 7,770,01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153,036 人民币普通股 2,153,036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829,960 人民币普通股 1,829,960 

创金合信基金－工商银行－外贸信托－

外贸信托·稳富 FOF单一资金信托 
1,343,128 人民币普通股 1,34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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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巍 8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40,000 

纪家鑫 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50,000 

万锦飚 631,400 人民币普通股 631,400 

谢香镇 6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8,000 

王玮玮 554,060 人民币普通股 554,0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

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应收票据 18,911,058.16 32,795,607.42 -42.34 
主要系报告期应收票据转

让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22,067,481.79 98,188,115.95 -77.53 

主要系报告期内支付职工

的工资、上年度绩效工资

等所致 

长期应付款 693,068,110.90 472,338,997.31 46.73 
主要系公司收到融资租赁

贷款所致 

应交税费 20,466,411.25 32,286,755.79 -36.61 主要系缴纳上期税费所致 

专项储备 6,684,268.99 3,545,105.48 88.55 主要系计提基数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其他收益 2,482,871.13 1,210,183.14 105.16 
主要系收到政府补助增加

所致 

投资收益 10,186,388.14 4,330,904.05 135.20 
主要系联营企业净利润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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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外收入 1,664,549.63 3,508,910.23 -52.56 
主要系收取的燃气违约金

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208,413.80 2,214,650.38 -90.59 主要系公益捐赠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6,356,668.51 9,769,720.50 -34.94 主要系利润减少所致 

净利润 20,215,518.47 40,756,213.43 -50.40 
主要系天然气销售业务进

销差价降低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24,999,335.53 49,164,825.13 -49.15 
主要系天然气销售业务进

销差价降低所致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21,771,249.50 47,267,230.16 -53.94 
主要系天然气销售业务进

销差价降低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

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27,291,145.82 9,709,869.75 - 
主要系燃气销售收到现金

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2,335,162.82 190,170,618.61 - 
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较上

年同期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业绩同比下降，主要原因如下：一、受新冠疫情影响，工业、商业、学校等客

户未能全面复工复产复学，公司天然气销量同比下降；二、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强配气价格

监管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价格〔2017〕1171号）及贵州省发改委《贵州省城镇管道燃气配

气价格管理办法(试行)》（黔发改价格〔2018〕821号）要求，公司经营区域逐步完成配气价格核

定工作，2020年起按核定后的配气价格调整终端销售价格。公司天然气销售业务进销差价降低，

导致公司天然气销售业务利润下降。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9年10月2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同意认缴出资6,000.00万元成立贵州中

泽能投管理有限公司，占股权比例100%，2020年1月2日已实缴500.00万元。 

2、2020年1月14日，公司于香港设立全资三级子公司Guize Hong Kong Development Limited

（贵泽香港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港元，目前暂未实缴。 

3、2019年12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同意投资7,100.00万元收购贵州省瓮安

县深安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股权并向其增资5,200.00万元，及履行600.00万元的实缴出资义务。

2019年12月30日支付2,000.00万元股权收购款，2020年1月3日支付3,000.00万元股权收购款，2020

年2月3日支付1,400.00万元股权收购款，累计支付6,400.00万元股权收购款（剩余700万元尾款未

支付）；2020年2月10日已实缴5,200.00万元增资款及履行600.00万元实缴出资义务；2020年1月

22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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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控股孙公司遵义双闽新能源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贵州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向原参股股

东重庆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转让21%股权，转让后，重庆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40%，本公

司之子公司贵州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持股比例39%，对遵义双闽新能源有限公司不再进行控制；2020

年1月22日，重庆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按股东会约定缴付出资。2020年4月17日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 

5、2019年2月22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同意认缴出资10,000.00万元成立贵

州燃气集团德江县燃气有限公司，占股权比例100%，2019年4月4日已实缴500.00万元。2019年12

月2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向铜仁市能源投资有限公司转让贵州燃气

集团德江县燃气有限公司49％股权。股权转让后，公司需以实物或货币方式缴足占贵州燃气集团

德江县燃气有限公司51%股权对应的人民币5,100.00万元注册资本（目前还有4,600.00万元未实

缴），铜仁市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49%，2020年4月14日完成工商变更。 

6、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提议，公司拟注销贵阳黔然置业有限公司，截至报告日

公司正在办理中。 

7、2018年4月26日，公司因贵州信达远洋投资有限公司及第三人贵州睿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拖欠燃气费纠纷一事向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依法判决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其所拖

欠燃气费5,363,834.76元、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其所欠费用的违约金4,282,136.40元、

由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2018年7月20日，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下达一审判决，案号为（2018）

黔0102民初5672号，判决结果如下：一、贵州信达远洋投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贵

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燃气使用费2,683,066.68元；二、贵州信达远洋投资有限公司于上款同

时支付违约金给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所欠款项2,683,066.6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

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利率标准四倍计算，从2016年4月1日开始计算至该款项付清之日止；三、驳回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79,322元，减半收取39,661元，由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担29,661元，由

贵州信达远洋投资有限公司承担10,000元。 

一审判决下达后，原被告双方均提出上诉，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27日下达二审

判决，案号为（2018）黔01民终8155号，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88,038

元，由贵州信达远洋投资有限公司负担38,449元，由原告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49,589

元。 

针对判决中“一、贵州信达远洋投资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燃气使用费2,683,066.68元；二、贵州信达远洋投资有限公司于上款同时支付违约金给贵

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所欠款项2,683,066.68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

利率标准四倍计算，从2016年4月1日开始计算至该款项付清之日止”这部分支持我方诉求的判决

结果，我方已申请强制执行，现在执行阶段；针对判决中其他未支持我方的诉求，我方已提起民

事再审申请，2019年9月25日收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的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通知书，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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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后，我司于2020年4月7日收到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案号为（2019）

黔民申4260号，裁定如下：一、本案指令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二、再审期间，中止

原判决的执行。未来不排除即使胜诉也无法收回所欠燃气费的可能性。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

应收燃气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8、2018年6月7日，六盘水公司就租赁合同纠纷一事向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贵州圣地亚

哥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请求依法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燃气综合楼房屋租赁合同》、依法判

决被告向原告支付房屋租金1,102.50万元、依法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支付房租违约金453.60

万元、依法判决被告将燃气综合楼返还给原告，依法判决被告拆除酒店内装饰装修物、由被告承

担本案律师费、诉讼费及保全费，贵州省六盘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2018年11月20日下达判决，

案号为（2018）黔02民初108号，判决如下：一、解除2011年6月17日原六盘水市燃气总公司与贵

州圣地亚哥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签订的《燃气综合楼房屋租赁合同》；二、被告贵州圣地亚哥国

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原告贵州燃气（集团）六盘水燃气有限公司支付租金

8,094,214元（租金暂时计算到2018年11月17日止，2018年11月18日至实际返还租赁物之日止的租

金按合同约定的年租金315万元另行计算）及违约金63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三、被告贵州圣地亚哥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拆除酒店

内装饰装修物并向原告贵州燃气（集团）六盘水燃气有限公司返还租赁房屋；四、驳回原告贵州

燃气（集团）六盘水燃气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18,061元，由被告贵州圣地亚哥国

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负担。 

一审判决下达后，原被告双方均提出上诉，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9月9日下达二审判

决，案号为（2019）黔民终152号，判决如下：一、维持贵州省六盘水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2

民初10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二、变更贵州省六盘水中级人民法院（2018）黔02民初108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贵州圣地亚哥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贵州燃气（集

团）六盘水燃气有限公司支付租金9,931,714元及违约金630,000元；三、驳回贵州燃气（集团）

六盘水燃气有限公司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

受理费118,061元，由贵州圣地亚哥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78,584元，由贵

州圣地亚哥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负担95,144.4元，由贵州燃气（集团）六盘水燃气有限公司负担

83,439.6。贵州燃气（集团）六盘水燃气有限公司已申请强制执行，现在执行阶段，未来不排除

无法收回所欠房屋租金及违约金的可能性。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挂账应收租金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 

 

3.3 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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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贵州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洪鸣 

日期 2020年 4月 20日 

 

 


